农村信用合作社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监管，防范信贷资产风险，提高其资产质量，增强农村信用社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目的是保持资产负债质量的优化和结构的合理，防范和降低信贷资产风险，实现信贷资产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统一。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农村信用社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指标
　　第四条　农村信用社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指标为：
　 （一）资本充足率指标资本净额与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比率不得低于8%。
　 （二）贷款质量指标逾期贷款比例不得超过8%；呆滞贷款比例不得超过5%；呆帐贷款比例不得超过2%。
　 （三）单户贷款指标1对最大的一家客户贷款余额不得超过本社资本总额的30%。
　　1.对最大的十家客户贷款余额不得超过本社资本总额的1.5倍。
　 （四）备付金比例指标备付金余额与各项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3%。
　 （五）拆借资金比例指标1拆入资金余额与各项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高于4%；
　　2.拆出资金余额与各项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高于8%。
　 （六）存贷款比例指标各项贷款余额与各项存款余额的比例，年末比例不得高于80%，年度中间比例由各省级分行根据本地农村信用社情况核定。
　 （七）中长期贷款比例指标一年期以上中长期贷款余额与一年期以上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高于120%。
　 （八）贷款利息收回率指标贷款实收利息占贷款利息收入的比例不低于90%。
　 （九）资产利润率指标利润总额与全部资产的比例不低于05‰。

　　第五条　各项指标均以会计报表有关科目的数据进行归类计算、填报。

第三章　监督考核
　　第六条　对农村信用社执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指标情况以农村信用社为单位进行考核。

　　第七条　贷款质量指标、备付金比例指标、拆借资金比例指标、存贷款比例指标按月考核；核心资本充足率、单户贷款比例指标、中长期贷款比例指标按季考核；贷款利息收回率、资产利润率指标每半年监测一次。

　　第八条　农村信用社要在报告期末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和县（市）联社报送月计表或业务状况表及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指标报表，每半年报送指标执行情况分析及改进工作意见的书面报告。

　　第九条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要根据本《办法》的监控指标和本地农村信用社的现状，逐社制定年度指标，由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和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进行考核。

　　第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有权对管辖范围内违反本办法的农村信用社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一条　鉴于部分农村信用社短期内难以达到《办法》规定的全部指标，各地可由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根据本地农村信用社的现状和《办法》的要求，制定分年实施计划，逐步达到《办法》规定的全部指标。其中，备付金比例、拆借资金比例、中长期贷款比例要在一年内达到规定比例；单户贷款比例、存贷款比例要在三年内达到规定比例；资本充足率、呆滞、呆帐贷款比例要在五年内达到规定比例。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1998年1月1日起执行，以前有关规定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1：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指标计算公式
　　附件2：农村信用社金融资产风险权数
